
山东省地方标准

《家政服务员心理健康指导指南》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1年度“山东

标准”建设项目计划的通知》（鲁市监标函〔2021〕261号），

《家政服务员心理健康指导指南》地方标准被列入计划。标

准提出和技术归口单位为山东省商务厅。由山东现代家庭服

务产业发展促进中心牵头，启动了《家政服务员心理健康指

导指南》地方标准的研制工作。

（二）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起草单位：山东现代家庭服务产业发展促进中心、滨州

职业学院、烟台联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利民职业培训学校、

山东朗润家政有限公司、聊城市东昌府区誉佳家政服务中心、

山东家正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等单位作为起草单位，其中

山东现代家庭服务产业中心、滨州职业学院为主要起草单位。

主要起草人：王占英、张天南、杨光军、李岩、辛瑞勇、

张一辰、刘庆勇、马怀成、刘伟、王一凡、宋丽霞等。

（三）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分工

起草单位分工：



山东现代家庭服务产业发展促进中心作为标准的主要

起草单位，主要负责开展前期调研；编写标准草案；具体开

展标准的意见征求工作；对征求的各方意见进行汇总整理，

并根据反馈的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等。

滨州职业学院负责对起草的标准草案提出修改建议，对

主要起草单位给予必要的技术指导；协助开展标准的意见征

求工作；协助开展标准审查等。

起草人分工：

王占英、张天南负责标准的整体把握及技术指导性工作；

张天南、刘庆勇、张一辰、宋丽霞、王一凡负责参与标准调

研、搭建标准框架、起草标准、意见征求等工作；杨光军、

李岩、辛瑞勇、刘伟、马怀成负责组织省内外标准调研及全

省范围内的标准意见征求工作；刘庆勇、王一凡、宋丽霞负

责组织标准研讨会、审查会、专家意见的汇总与整理等工作。

（四）编制过程

整个编制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1）调查研究阶段（2021年10月——2022年2月）

2021年10月成立规范编写组，启动标准调研工作。编写

组对有关家政服务员心理健康相关的政策文件及相关资料

进行广泛收集，重点搜集了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等资料。与此同时，编写组深入研究分析了社会组织、

家政机构、心理咨询机构在家政服务员心理健康方面的做法，



找出经验并结合该标准的相关要求，启动了《家政服务员心

理健康指导指南》标准的起草。

（2）草案形成阶段（2022年3月——2022年6月）

标准编写小组在积累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分

析，确定了“家政服务员心理健康指导指南标准”的术语定

义、指导的内容要求等，明晰了编制思路，起草了草案初稿。

（3）征求意见阶段（2022年7月——2022年9月）

编写组广泛征求行业重点企业及各方专家的意见与建

议，发送“地方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单位或专家数32个，

收到回函的单位或专家数30个，编写组根据专家意见建议，

不断调整完善标准草案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标准送

审稿。

（4）修订评审阶段（2023年1月至今）

该标准作为我国首个家政行业从业人员的心理健康的

地方标准，按照地方标准编制的规范流程，标准历经10余次

会议研讨，几十余次的在对标准进行梳理、修改后提交送审

稿，并征询省卫健委意见无异议后，按照《山东省地方标准

管理办法》《山东省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组织专家审查会。

二、编制原则和确定本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意义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依据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起草，该

标准编写的主要原则如下：

1.科学性原则：本标准依据已经发布的相关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制定，紧密结合我省实际，具有较高的

科学性。

2.需求主导原则：一是本标准的制定，充分考虑了家政

行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二是在调研基础上，分析我省家政服

务员心理健康的基本状况，确定了心理健康工作基本要求、

指导准则、心理健康培训内容以及心理辅导流程等内容。三

是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并根据反馈的问

题进行调整，补充完善，确保标准与实际项目需求协调一致。

3.适用性和可行性原则：本标准制定过程中，编写组对

各相关机构进行了广泛调研，充分调研家政服务员心理健康

的实际情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可行性。

（二）确定本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1.相关标准和政策文件

文件规定了心理健康、心理健康辅导、心理辅导员的术

语与定义，制定了心理健康指导的设施设备、内部管理、心

里辅导员等基本要求，规范了心理健康指导内容，对心理健

康科普、心理健康普查、心理健康培训、日常咨询、心理健

康辅导、心理健康干预与援助、心理健康支持给予了规范。

本文件适用于对家政服务员的心理健康的咨询、疏导、辅导、



培训等服务。

本文术语与定义：参考文献[1]林崇德，杨治良，黄希

庭主编. 心理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1395.

参考文献[2]蒋长好主编；全国教师资格认定考试命题

研究组，全国教师资格认定考试教材编写组编. 教育心理学

[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233.

2.标准主要内容确定过程

（1）标准编制背景

标准化能够规范市场行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建

立最佳秩序，稳定和提高服务质量。为此，用标准化来保障

家政行业规范化发展，是新时代家政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

求，社会市场对家政服务需求量骤增，对家政服务人员的需

求也逐渐产生着变化。目前，山东省家政从业人员43万人，

其中90%成为女性，其服务群体主要是孕产妇、婴幼儿、老

人、病人、残疾人等特殊人群。家政市场目前还处于不成熟

的初创阶段，从总体上看家政服务员这一群体社会地位不高，

可以利用的社会性资源有限，权益保障存在诸多问题，致使

得很多从业人员缺乏归属感、安全感，易产生自卑心理，一

旦遇到挫折容易想不开，负面情绪加重，从而影响家政服务

员身心健康，因极端情绪引发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成为影



响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的危险因素。因此加强家政服务员心

理健康服务，组织心理健康培训，开展心理健康辅导工作迫

在眉睫。

家政行业从业人员心理健康是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幸福安康、影响

社会和谐发展。为了促进家政行业健康发展，提高家政服务

员耐压、抗压、解压能力，预防极端性格倾向，最大限度满

足家政从业者心理健康服务需求，形成自尊、自信、理性、

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更好地服务于家庭服务于社会，

特制定《家政服务员心理健康指导指南》。

此标准制定之目的有三：一是强化家政行业从业人员心

理健康自我管理意识，通过心理辅导和危机干预，提高其承

受挫折、适应环境能力，预防和减少极端案（事）件的发生。

二是传播心理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家政服务

员心理健康素养，形成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服

务心态，助推家政行业健康发展；三是培养心理健康辅导人

员，开展动态的心理健康咨询与辅导、心理疾病的筛查与转

诊服务，完善家政行业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该标准的出台将

完善我省家政服务业的信用体系及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推

动家政服务业职业化、专业化、标准化发展。

三、主要试验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

经济效果



（一）技术分析、论证

2022年5月，标准编写组在标准草案完善稿的基础上面

向各单位开展了标准草案完善稿的验证分析，主要验证了心

理健康指导的基本条件、指导准则、指导内容及条件的规范

性和合理性。

（二）预期的经济效果

通过制定《家政服务员心理健康指导指南》地方标准，

可以填补国内家政行业标准空白，预期取得以下经济效果。

一是提升家政行业服务质量，提高客户满意度。该标准

让家政人员掌握心理发展特点的专业知识，提高家政服务人

员对心理问题的知晓率和识别率，便于更快地融入服务于客

户的工作中，并能很好地理解客户的行为以达到更有效的沟

通。

二是推动家政行业健康发展。对家政服务员开展心理健

康教育与心理辅导工作，辨别服务中产生的心理问题，及时

发现，科学辅导，从而保持家庭服务员积极向上的工作状态，

勇于创新，增强责任感。

三是完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开展心理健康工作，排解

家庭服务员的各种心理问题，及时发现隐患、化解矛盾。可

以有效减少因不良情绪导致的服务事故、服务纠纷的发生，

以及违规、违约、违法等行为，更好地推动家政行业健康发

展。



四是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发展。对家政服务员进行心理

健康教育与辅导，不仅可以提高服务员自身的心理素质，他

们还能够把良好的、健康的心态以及有效的情绪调控技巧，

通过服务传递到千家万户，甚至能够对所服务的特殊群体起

到心理感化、情绪引导、心态调整等作用，达到意想不到的

效果。不仅促进家庭和睦，还有助于社会和谐发展。

五是带动家政行业提质扩容。标准规定家政机构应设立

心理辅导工作室，配备专业人员，为服务人员开展心理健康

教育、心理健康评估和心理辅导等服务，进一步完善家政行

业心理健康服务。这必将吸引一部分高学历的人才进入家政

行业从事心理健康工作，帮助家政行业从业人员实现自我成

长和能力提升，促进我省家政行业的提质扩容。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

国内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为自主研制标准，经查新国内、国外暂无相关标

准。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遵循法律、法规，符合国家有关现行法律、法规

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规定，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相协调，无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八、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宣贯的目的在于使相关人员能更好地理解、执行本

标准，推进标准的贯彻和实施。根据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将

主要面向家政服务机构、培训机构等进行本标准的培训与宣

贯，采用专家讲座、网络教学、媒体宣传、交流答疑、发放

宣贯材料等方式，积极推进标准应用。目前我省范围内尚未

有家政服务员心理健康指导的地方标准，建议本标准通过审

查后尽快发布实施，成为解决我省家政服务员心理健康的规

范性、科学性的方略。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其他现行标准的废止建议。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整个编制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